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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 正  案  文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、交通部及所屬鐵路改建工程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於核定「臺鐵高雄-屏東潮州捷運化

建設計畫」之調車場址地點過程反覆草

率，嗣因計畫內容地點變更，致原設計成

果廢棄頇重新辦理設計，嚴重浪費公帑達1

億6,443萬餘元；另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

未及時依規定重新辦理環評、發包策略及

預算控管失當，及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

細部設計延誤履約情節重大，嚴重延宕整

體計畫執行進度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「臺鐵高雄-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」（下稱屏潮計

畫）調車場址規劃定案過程反覆草率，嗣因計畫內容

地點變更，致原設計成果廢棄頇重新辦理設計，嚴重

浪費公帑達新台幣（下同）1億6,443萬餘元，行政院

及所屬經濟建設委員會（下稱經建會）、交通部及所

屬鐵路改建工程局（下稱鐵工局，前身為交通部臺北

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【下稱地鐵處】，91年1月1日改

制為鐵工局），於計畫報核決策過程未能審慎周詳，

顯有嚴重疏失。 

(一)依據78年9月29日行政院訂定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

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第11條第1項、第12條第1項第

2款及第15條規定：「各機關中長程計畫，除重要

者依第12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外，其餘應報請行

政院備查」、「行政院對各機關重要中長程計畫之

審議分工如左：…二、經建投資計畫：由經建會會



 2 

同有關機關審議後報院核定…」、「各機關中長程

計畫之審定，應於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審查前完

成；其中重要之中長程計畫應納入年度施政計畫先

期作業，報院審議」。 

(二)查屏潮計畫中之「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」原係高

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計畫（下稱高雄專案）先

期工程之一，完工後將取代高雄車站之機檢段，成

為臺鐵西部幹線始終站及南部最大駐車基地。基地

場址早於85年交通部函報高雄專案可行性研究暨

先期規劃階段，即規劃設於屏東六塊厝臺糖農場，

經行政院於同年7月10日函復同意並續辦理本案綜

合規劃，嗣為配合高鐵及高雄捷運計畫時程，地鐵

處於88年11月26日函報交通部陳請准予提前辦理

高雄專案先期工程「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」細部

設計，該部續於89年2月22日函請行政院鑒核，同

時該部另於同年月19日函送高雄專案綜合規劃報

告報行政院，謂本計畫與高雄捷運及高鐵等重大交

通建設關係極為密切，其儘早核定實施確有其迫切

性（註：三鐵共構之高雄車站其中捷運R11車站結

構體最遲頇於94年12月底完成，高雄車站頇於91年

1月前進行施工，且屏東新站及調車場頇於同年12

月底前完工以配合臺鐵高雄機檢段遷移）。案經行

政院於89年5月17日函復交通部，請依經建會同年3

月30日審議結論「舉凡重大建設計畫需經可行性研

究、綜合規劃、細部設計3個階段，本案綜合規劃

報告未奉核定前，細部設計作業可否先行辦理，請

交通部審慎考量，依權責自行核處」辦理，惟交通

部並未將行政院核復意見轉請地鐵處妥處。其後，

地鐵處續於同年5月24日及9月30日兩度簽報交通

部，陳請准予辦理高雄專案先期工程「屏東新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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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車場工程」等案之細部設計，當時雖經葉○蘭部

長於同年6月20日及10月30日核可，惟查該部於同

年10月12日函復地鐵處函報之「屏東新站及調車場

工程」細部設計標擬委請顧問公司辦理乙節，卻又

表示「有關『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』之細部設計，

應俟完成其工程規模之檢討後再據以辦理」，顯示

交通部之態度反覆，仍猶疑不定。但地鐵處最後決

定依第2次專簽交通部之核可公文，於89年11月8日

辦理「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細部設計案」招標公

告，同年12月26日決標予中○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中○公司），同年月29日簽約，契約金額

新台幣（下同）1億8,284萬餘元，交通部則於90年3

月7日續函行政院，說明該部同意地鐵處陳報提前

辦理高雄專案3項先期工程部分內容之細部設計，

其中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預計於90年底完成全

案細設。 

(三)嗣經建會於91年10月29日審議高雄專案綜合規劃

會議結論略以：鑒於交通部評估現有高雄車站機檢

段搬遷至屏東六塊厝，對於土地利用、臺鐵營運及

改善屏東、高雄間交通均有助益，搬遷計畫具可行

性，為利該計畫進行，爰建議「屏東新站及調車場

工程」自高雄專案項目移出，另案報核。鐵工局遂

依該會議結論，於同年11月27日提報「屏東新站暨

車輛基地工程興建計畫」，案經交通部於92年3月5

日核轉行政院鑒核，該院交經建會於同年4月9日審

議結論略以：為考量屏東未來整體發展、臺鐵捷運

化政策及撙節工程經費原則，調車場地點建議應再

研議設置於臺鐵現有屏東車站以南之可行性。嗣該

局依用地取得、臺鐵捷運化、經費、工程分析等綜

合評估後，以潮州替代選址為最佳方案，擬具「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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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新站暨車輛基地工程興建計畫」修正計畫，報經

交通部於同年10月23日轉請行政院鑒核，該院於同

年12月15日函復原則同意辦理，計畫名稱修正為

「臺鐵高雄-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」（即屏潮計

畫）。茲因前述計畫內容變更，且調車場地點由原

規劃之屏東六塊厝變更為潮州，致頇重新辦理細部

設計，肇致原設計成果廢棄無法使用，最後鐵工局

於94年5月24日與中○公司召開會議，將「屏東新

站及調車場工程細部設計技術顧問服務契約」直接

辦理結案，浪費1億6,443萬餘元之鉅額公帑支出。 

(四)綜上，屏潮計畫中之「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」源

自高雄專案先期工程，基地場址早於85年高雄專案

可行性研究暨先期規劃階段即決定設於屏東六塊厝

臺糖農場，嗣經建會於91年10月29日審議高雄專案

綜合規劃報告時建議移出，另案報核成立屏潮計

畫。然於該計畫審議過程，經建會於92年4月9日要

求研議調車場遷移地點於過臺鐵現有屏東車站以南

設置之可行性，經鐵工局會商有關單位後決定調車

場址改移至潮州，由於前揭調車場址之中途突然變

更，導致鐵工局為配合高鐵及高雄捷運計畫時程先

行辦理之屏東新站及調車場工程細部設計成果廢棄

無法使用，嚴重浪費公帑達1億6,443萬餘元，突顯

行政院及所屬單位於重大建設計畫之審議決策過程

草率，反覆不定，顯有嚴重疏失。 

二、鐵工局依行政院政策指示將屏東市區鐵路高架化，其

高架路段增辦路線已逾百分之十，卻未及時依規定重

新辦理環評，嗣後又因發包策略失當，嚴重延宕環評

技術服務辦理時程及整體計畫執行進度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6條第1項規定：「開發行為依

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，開發單位於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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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，實施第一階段環

境影響評估，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同法施行

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計畫產能、規模擴增

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者，應就申請變更部分，

重新辦理環評。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

要點第5點規定，新興公共工程計畫先期規劃構想

（或可行性評估）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…（四）環

境影響概述、環境影響說明或環境影響評估…。 

(二)屏潮計畫行政院於92年12月15日核定，總經費87.59

億元，計畫期程5年（93年至97年），分年編列於5

年5,000億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，至經建

會於93年9月27日召開會議，審查擴大公共建設投

資計畫特別預算94年度先期作業結論略以：94年度

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，應檢附環境影

響評估送請立法院審議，鐵工局爰於93年10月4日

委託林○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環境影響

評估，該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於94年5月17日通過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環評審查，嗣行

政院蘇前院長於95年5月21日視察地方公共建設時

指示：1.屏潮計畫改採全線高架化；2.屏東站以北

未列入屏潮計畫，請交通部立即進行規劃；按行政

院該政策指示業已具體明朗，且勢在必行，其高架

路段增辦路線延長約18.75％，已逾百分之十，理應

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，就新增及

變更部分及時辦理環評作業，然該局卻延宕至96年

5月7日行政院核定第1次屏潮計畫修正案後，始開

始辦理環評作業；其後復因鐵工局發包策略失當，

將「環境影響評估」與「補充規劃」兩種不同屬性

之工作合併辦理，以致「屏東市區鐵路高架化環境

影響評估暨補充規劃相關作業」技術服務採購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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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96年11月16日至97年1月2日期間歷經3次招標，

因僅1家廠商或無廠商投標而流標，迨該局檢討後

分開招標，「環境影響評估」技術服務始於同年6

月12日順利決標，但距行政院蘇前院長指示時間業

已延宕2年，復拖延至98年10月8日辦理第2次修正

計畫時，以依上開規定頇重辦環評及補充規劃，並

以該局辦理補充規劃、環評及細設等相關作業影

響，延後2年10個月為由，申請展延計畫完成期程

至104年6月，嚴重延宕計畫執行進度。 

(三)綜上，鐵工局依行政院蘇前院長政策指示將屏東市

區鐵路高架化，其高架路段增辦路線已逾百分之

十，卻未及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政府公共工程計

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重新辦理環評，將其對

計畫期程之影響納入考量，其辦理程序未臻允當；

嗣後又因發包策略失當，將「環境影響評估」與「補

充規劃」兩種不同屬性之工作合併辦理，以致流標3

次，嚴重延宕環評技術服務辦理時程及整體計畫執

行進度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鐵工局未覈實評估經費需求，致大幅調高計畫經費，

且修正計畫未經核定，逕自決定超原定預算額度辦理

工程發包，預算控管失當，復因計畫修正內容未臻周

妥、費時冗長，肇致原核定經費87.59億元無法支應後

續發包工程，經2次修正計畫調整為245.65億元，計畫

期程由原訂97年延長至105年6月完成，顯有未當。  

(一)依據90年4月2日行政院修訂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

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第2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中

長程計畫，係指中程施政計畫、長程個案計畫及中

程個案計畫。前項各種計畫之定義如下：1.中程施

政計畫：依據各機關中程施政目標，訂定期程為4

年之綜合策略計畫。2.長程個案計畫：以業務功能



 7 

別，依據長程施政目標，訂定期程超過6年之個案

計畫…」，同辦法第20條規定：「中長程個案計畫

之修正內容，應包括下列各項：…二、需求重新評

估。三、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…」。  

(二)查鐵工局辦理之屏潮計畫原經行政院92年12月15

日核定總經費87.59億元，嗣因93年10月補辦環評，

並依環保署建議方案增加工項、行政院蘇前院長指

示屏東至潮州全線鐵路高架化、及受物價調整等因

素影響，辦理第1次修正計畫，經行政院於96年5月

7日核定修正經費為152.37億元。其後，該局配合交

通部於96年1月修正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營建

物價上漲等因素，於98年10月8日辦理第2次修正計

畫，層報行政院於101年2月4日核定，計畫經費調

整為245.65億元。 

(三)按鐵工局辦理上開修正計畫之經費調整，理應依照

前揭計畫編審辦法規定縝密評估，惟查該局辦理第

2次修正計畫，總經費由第1次修正計畫之152.37億

元，大幅調整為245.65億元，其中經經建會審議發

現屬於第1次修正計畫應調整而未調整者，包括屏

潮計畫補辦環境影響評估作業，依環保署環評建議

方案增加辦理之工項，如：歸來段、西勢段由原路

堤改為高架型式，新增高架長度4,709公尺；歸來站

及西勢站由平面車站變更為高架車站；新增5處滯

洪池等，合計增加經費4.88億元，惟該局辦理第1

次修正計畫總經費152.37億元報核時，並未將其納

入。另第1次修正計畫時，新增工程如屏東市區高

架段及麟洛、竹田改採高架型式等經費42.7億元之

調整，該局亦未予以納入，雖據該局查復原因略

以：係該局於95年間審議第1次修正計畫時，考量

當時物價平穩及相關重大公共工程「標價 /預算比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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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約85％等市場訪查狀況，爰適度調整陳報計畫

經費，期以發包結餘款來吸納所需新增費用，嗣受

物價波動影響，已發包工程幾無發包節餘款，及第

1次修正計畫經費應無蓄意短估之原意云云，惟該

局未能審酌各項新增項目，覈實評估所需經費，而

以前述方式處理因應，肇致計畫項下各標工程預算

均有低估情事，必頇於第2次修正計畫大幅增加經

費，難謂妥適。復查，屏潮計畫在前述因素影響下，

原編各項工程經費不足，該局逕自決定以累計總發

包金額在第1次修正計畫核定經費152.37億元之額

度內辦理發包，經統計截至100年12月底止，包括

歸來高架橋段土建工程等10項工程發包金額較原

定預算額度超出40.95億元，該局在第2次修正計畫

未經核定之情形下，逕行決定超額發包，辦理程序

有欠完備，預算控管作業亦欠允當。  

(四)另查鐵工局自 98年 1 0月 8日起辦理第 2次修正計

畫，因修正期程延宕（如經建會99年3月17日函送

審議結論，迄100年2月10日始經交通部陳報行政

院），或修正計畫內容未臻周妥（如經建會審議結

論略以：應補充各項變更之具體理由、經費調增未

符行政院函示原則，無法據以審議等），迭經經建

會審議退回修正或請釐清補正相關疑義等因素，迄

至101年2月4日始奉行政院核定，前後費時長達2年

3個月，肇致該局依前述152.37億元控管發包額度

後，所剩經費餘額已不足支應100年下半年度預定

辦理發包施工之屏東市區鐵路高架化、全線軌道及

相關系統機電等工程，迄至第 2次修正計畫核定

後，始於101年2月22日完成「屏東車站暨屏北鐵路

高架化工程」發包作業，計畫期程亦因修正計畫遲

未獲核定，由原提報之104年11月，延長至105年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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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完成，影響計畫推動期程。 

(五)綜上，鐵工局辦理屏潮計畫未覈實評估經費需求，

致大幅調高計畫經費，且第2次修正計畫未經核定，

逕自決定超原定預算額度辦理工程發包，預算控管

欠當，復因計畫修正內容未臻周妥、費時冗長，肇

致原核定經費87.59億元無法支應後續發包工程，經

2次修正計畫調整為245.65億元，計畫期程由原訂97

年延長至105年6月完成，顯有未當。 

四、鐵工局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細部設計延誤履約情

節重大，且預算執行率偏低連續 3年經評核考列乙

等，未能及時採取有效因應措施，任令延誤履約情形

持續存在，衍生嚴重延宕計畫執行期程，顯有違失。 

(一)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

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及理

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…10.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

期限，情節重大者…」，同法施行細則第111條規

定：「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

情節重大者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。其未

載明者，於巨額工程採購，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

十以上；於其他採購，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

以上，且日數達10日以上」。另按屏潮計畫細部設

計技術顧問服務契約第6條第3款「契約延遲與終

止、復工」（二）終止1.通知規定：「甲方得視業

務實際需求以書面通知乙方暫停或終止全部或部

分之服務…」。 

(二)查鐵工局於95年8月28日以1億3,101萬餘元委託昭

○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（現易名為兆○工程股份

有限公司【下稱兆○公司】）辦理屏潮計畫細部設

計技術顧問服務，屬巨額勞務採購，依契約第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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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款細部設計服務規定，期中報告於工作開始後

180日曆天完成（約定交付期限為96年2月27日），

惟該公司遲於同年4月27日始交付完成，經該局釐

清責任，屬可歸責於該公司延遲日數計59日曆天，

該延遲天數占期中設計報告工期33％（59/180）；

又期末報告需於工作開始後240日曆天完成（約定

交付期限為同年月30日），惟該公司迄至同年6月

27日仍未提出完整期末設計成果，經該局檢討本階

段逾期責任，可歸責於該公司延遲日數計58日曆

天 ， 該 延 遲 天 數 占 期 末 設 計 報 告 工 期 24 ％

（58/240）。又同契約第3條第2款規定，招標文件

初稿：西勢車站及潮州車站細部設計成果，並於工

作開始後300日曆天完成（細部設計成果因涉及各

標變更設計相關疑義澄清時程因素，約定交付期限

為97年8月31日），案經該局多次催促未果，審認

該公司已無法交付，計算至98年5月21日之契約終

止日止，共計延遲263日曆天，延誤履約期程達88

％（263/300），爰於同年6月22日通知該公司有政

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、12款等規定情形，將

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經該

公司向鐵工局提出異議，復不服該局異議處理結果

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申訴，申訴結果仍維

持原處分，該公司乃提起行政訴訟，案經最高行政

法院於100年9月9日判決「上訴駁回」，其中判決

理由五、（三）略以：兆○公司細部設計成果延誤

達166日曆天，為契約約定提出招標文件初稿300日

曆天之55％（166/300，自鐵工局97年12月7日函催

起算至98年5月21日止），已達政府採購法施行細

則第111條規定之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程度。  

(三)復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下稱研考會）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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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99年考核鐵工局96至98年辦理屏潮計畫執行情

形，連續3年以顧問公司（兆○公司）無力履約，

細部設計成果未如期提送等情，致預算執行率偏低

（96至98年分別為41.08％、48.39％、58.92％）為

由，均評核考列乙等（78.6分、76.59分及76.72分），

據98年度研考會評核報告指出略以：計畫執行遇原

細設顧問契約執行不力，延宕細設成果之提送，無

法提送可供辦理發包之完整招標文件，影響工程發

包施工時程，以致西勢高架車站、潮州高架車站、

潮州車輛基地建築工程無法於98年度完成發包施

工，需待接續技術服務廠商接續辦理完成，影響計

畫期程與本年度預算執行云云，在在顯示兆○公司

延誤履約，確已嚴重延宕屏潮計畫執行進度，且經

研考會連續3年評核考列乙等，惟該局對顧問公司

延誤履約情事，未能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規定，儘

早採取有效因應措施，遲至98年5月21日方通知該

公司終止契約，任令延遲履約情形持續存在，肇致

細部設計成果未如期提送，影響計畫內多項工程無

法發包，後續細部設計遲至同年10月29日再委由亞

○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，並展延計畫期程至

105年6月完成，嚴重延宕計畫執行期程。 

(四)綜上，鐵工局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細部設計延誤

履約情節重大，且預算執行率偏低，連續3年經研考

會評核考列乙等，未能依政府採購法及契約等相關

規定，儘早採取有效因應措施，任令延誤履約情形

持續存在，衍生嚴重延宕計畫執行期程，顯有違失。 

綜上所述，屏潮計畫調車場址規劃定案過程反覆草

率，嗣因計畫內容地點變更，致原設計成果廢棄頇重新

辦理設計，嚴重浪費公帑達1億6,443萬餘元，行政院、

經建會、交通部及所屬鐵工局，於計畫報核決策過程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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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審慎周詳，顯有嚴重疏失；另鐵工局依行政院政策指

示將屏東市區鐵路高架化，其高架路段增辦路線已逾百

分之十，卻未及時依規定重新辦理環評，嗣後又因發包

策略及預算控管失當，及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細部設

計延誤履約情節重大，嚴重延宕整體計畫執行進度，均

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

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林鉅鋃  

劉玉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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